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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立法为文化发展“ 撑腰”

文物保护行政执法

2007

年
7

月， 浙江龙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因工程
建设将嘉善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蚕种场旧址拆除，经
省文物监察总队现场督办， 嘉善县文广新局依法对浙
江龙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处以

50

万元罚款。

条例解读：《浙江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明确规定，
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加强文物行政执法工作，并根据国
家和省的规定建立或者明确文物行政执法队伍，履行
下列职责：宣传贯彻文物保护法律、法规、规章，督促相
关单位、个人履行文物保护义务；监督、检查不可移动
文物的保护、利用和管理，并协同有关部门监督、检查
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的保护、利用和管理；监督、
检查馆藏文物的保护、利用和管理；依法受理与文物保
护相关的举报、投诉；依法查处文物违法行为。

如今，全省已经建立省市县三级文物行政执法机
构。各级文化遗产管理部门通过日常巡查，及时发现并

有效制止、处理各类破坏文化遗产的违法行为。

博物馆免费开放

2003

年，位于杭州的中国茶叶博物馆、南宋官窑博
物馆、杭州历史博物馆、章太炎纪念馆、苏东坡纪念馆、

张苍水先生祠对外宣布永久性免收门票。 一个城市文
物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博物馆（ 纪念馆）全部免费对外
开放，这在全国开了先河。

2008

年， 宁波市首个对外免费开放的民间博物
馆———紫林坊在鄞州区正式开馆迎客。 同年，宁波市鄞
州区出台 《 关于鼓励促进我区民办博物馆发展的意见
（ 试行）》 ，就鼓励促进全区民办博物馆的发展，从资金
补助、用地保障、人员配备等方面提出了详尽的扶持措
施，建民办博物馆最高可补助

400

万元。

条例解读：《浙江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规定，“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事业所需经费列入财

政预算，使文物保护的财政拨款随着财政收入增长而
增加”，“国有博物馆每年向公众开放的时间不得少于
250天，享受国家和省优惠待遇的非国有博物馆每年向
公众开放的时间不得少于180天。博物馆在节假日应
当开放”，“国有博物馆应当向教师、学生、现役军人、残
疾人和六十岁以上公民免费或者优惠开放”。

这些年，民间收藏爱好者纷纷投资举办博物馆，浙
江民间博物馆的兴起无疑也得益于条例中提出“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社会力量投资举办博物馆”。

■本报记者沈洁琼

11

月
27

日，中国皮影戏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海
宁皮影戏”作为“ 中国皮影戏”的重要组成部分，继青瓷、篆刻、丝织、刻纸、廊桥世界非遗五花盛开
浙江之后，成为第六朵“ 花”。

今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作出了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伟大部署。 我省是文物大省、文化强省，而文化的保护与发
展，离不开地方立法的“ 撑腰”。 下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我省关于文化保护方面的地方性法规。

传承人

历史上，宁海的漆器制作久负盛名，尤其是“ 泥金
彩漆”，有一套独特复杂的工艺流程，全是手工技艺，靠
师徒口传手授，代代相传。

2007

年，因传承和发展“ 泥
金彩漆”工艺卓有贡献，当地传统手工艺家黄才良被评
为浙江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目前，“ 泥金彩
漆”已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浙江，像黄才良这样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的民间艺人还有不少。

2007

年，省文化厅和省财政厅
制定并下发了 《 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 民间老艺人）补贴实施暂行办法》，对列入国家级和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省文化厅
命名的省民间艺术家和其他在民族民间艺术传承、发展
中有突出贡献且生活艰难的民间老艺人实施专项补贴。

对年满
65

至
69

周岁的，每人每年给予
3000

元的补贴；

年满
70

周岁以上的，每人每年给予
4000

元的补贴。

条例解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化石”，它的传承
与发扬，传承人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浙江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特意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
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单位，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文化行政部门确认和命名”。

同时，条例还明确了申请或者被推荐为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和传承单位的条件。例如传承人
的条件：“（一）掌握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演艺术、
传统工艺、制作技艺等表现形态；（二）在一定区域内被
公认具有代表性或者较大影响；（三）积极开展传承活
动，培养后继人才”。

条例还对各级人民政府支持代表性传承人和代表
性传承单位开展传承活动的主要方式做了规定。

“ 活”的传承

被列入“ 浙江省第一批民族民间艺术保护项目”名单
和“ 第一批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桐庐剪纸，在
走过了

1700

多年历史后，如今已经走入当地学校课堂。

在桐庐县横村镇初级中学， 十几名初一的学生正
饶有兴致地上剪纸兴趣班， 一个个历史名人从他们的
刻刀和纸上“ 诞生”。在这所学校，所有学生从初一就开
始手握剪刀，摆弄起这些花花绿绿的剪纸。在两位专职
剪纸教师的悉心指导下， 学生们已经能够创作出较为
复杂的剪纸图案。 而像这样把剪纸艺术带进课堂的学
校在桐庐有

9

所。

条例解读：针对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各地因地制宜
采取各种有效手段和保护措施，特别是“活保护”措施，
使民族民间艺术得到有效的保护与传承。桐庐等地把
剪纸等技艺带进学校课堂，通过学校教育，传授相关知
识和技艺，培养青少年儿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情
和爱乡、爱国的热情。一些地方还依托高校和科研院所
开展文化遗产整体保护、文化生态、传统工艺技术、传
统文化挖掘等方面的科学研究。

这也遵循了条例中的规定，“鼓励、支持教育机构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教育内容，开展普及优秀非物
质文化遗产知识的活动，建立传承教学基地，培养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

《 浙江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

《 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立法背景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民群众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是民族文化个性和精神的体

现，是连结人民情感和维护社会团结的纽带。在当代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受现代化进
程的强烈冲击，生存和发展面临严峻考验，许多文化遗产濒临消亡，大量珍贵实物和资
料遭到毁弃或者流失境外，滥用和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时有发生。

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高度重视。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加
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同年12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
保护的通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了明确要求。为了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我省于2007年推出了这项地方性法规。

立法背景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见证和载体。浙江的文物资源非常丰富，为加强文物保护

管理，1988年11月28日，省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
近年来，随着我省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文物保护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如城

乡建设与古建筑、古遗址保护之间的矛盾，文物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关系的协调处理等，都需要通过地方立法
妥善应对、合理解决。为此，1997年、2005年，条例两次进行修订，以确保我省文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特色亮点

既改善生活又保护古城

清河坊历史文化保护街区（ 以下称清河坊）位于杭
州南部景区吴山脚下， 拥有杭州保存最完整的传统民

居，在杭州这个历史文化名城中占有重要地位。从
2000

年起，在对古街进行保护与开发时，杭州主要通过对老
建筑进行修复、翻新、有选择地重建，维持原有的历史
面貌，做到外形、框架的重现。 同时，为了改善当地居民

生活条件，也允许其在房屋内部进行一些修缮。

条例解读：《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规定，
“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新区建设和旧城改
造，不得影响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传统风
貌与格局，不得破坏历史地段的完整。所在市、县人民
政府应当事先组织有关专家对新区建设和旧城改造方
案进行论证，并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对保护
规划确定保护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不得进行
影响其传统风貌的改建和装修。确需改建和装修的，其
设计方案须征得所在市、县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遵循条例的有关规定，杭州、绍兴等地在新城建设
和旧城改造方面实现了协调统一，既保护了历史文化
街区，又改善了居民生活条件。清河坊、南宋御街、乌镇
等历史文化保护区，不仅较好地保存了原貌，还成为知
名旅游景点。

《 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立法背景
为切实做到名城保护有法可依、违法必究，用法律的手段加大保护业

已减少和逐步消失的历史城镇及其文化遗产的力度，把名城保护工作纳入
依法管理的轨道，坚决制止建设性破坏现象的发生，省文物局会同省建设
厅组成名城专项法规起草组，在省人大的指导下，经过两年多努力，《浙江
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于1999年7月25日在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四次会议上通过，并于7月30日起实施。
特色亮点

特色亮点


